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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41） 
 

自願性公告 

企業文件遺失和 

交接問題報告 

林達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二

零年九月二十九日，本公司發現先前以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18樓1814-

1815室作為註冊或通訊處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企業文件遺失了。企業文件包

括（如適用）但不限於，公司印章、公司秘書記錄、人力資源記錄、行政記錄、商業合同、

銀行記錄和支票簿、會計和電腦記錄（「企業文件」）。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日，除本公司董事會和公司秘書外，本集團總部只有兩名管理人員。

然後，本公司向這兩名管理人員進行了詢問，他們回答沒有保管和並不知道其下落。 

此外，這兩名管理人員在本集團的最後工作日是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在二零二零年九月

三十日離職之前，直到二零二零年十月九日，本公司一再要求一名管理人員進行離職交接，

初步評估包括 (並不限於 )本集團數據庫（指的是本集團的業務，法律和財務信息，

www.lamtex.com.hk的域名和www.lamtex.com.hk的電子郵件系統）、辦公電腦、公司汽

車、辦公室進入卡，現金（如有）、強積金在線帳戶及其密鑰、及銀行在線帳戶及其密鑰，

除了查詢企業公司文件外。但是，這名管理人員沒有做出任何交接回應（「交接問題」），

並繼續回覆沒有保管任何文件和資產。 

目前，本公司正在向香港警方提交企業文件遺失的報告，以尋求其協助。 

現時，本公司正處於財政困難，無法支付租金，薪金和其他運營費用，除本公司董事會和公

司秘書外，本集團總部並無員工。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日收到了公司清盤的呈請。

在交接問題下，本公司預計將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找回現有的政策與程序，並與業務部門的主

要人員聯繫，以獲取業務部門的業務、法律和財務信息，並交換管理策略和決策。由於資源

有限，我們在考慮那些業務部門優先時，會以保護本集團的資產為優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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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由二零二零年八月三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

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本公司會視乎適當情況適時發出進一步公告，將最新消息告知公眾。 

 

承董事會命  

   林達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廖金龍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為黃斌先生及廖金龍先生；三名非執行董事，為

臧燕霞女士、潘喜安先生及施嘉勁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昌輝先生、張志文

先生、馮劍順先生及聞雁鋒博士。 


